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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2021_2022__E5_B9_BF_E

5_B7_9E_E8_BF_9C_E6_c31_37028.htm [当事人] 原告：广州远

洋运输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412号。 被告：

宁波市北仑海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新矸镇长江路

东。 被告：恒富航运有限公司(HENGFU SHIPPING

LIMITED)。住所地：香港上环永乐街148号南和行大厦18

楼1806室。 [当事人观点] 原告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诉称：2000

年9月1日，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与北仑公司签订合同

约定，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向北仑公司提供船员，到

“恒富”轮、“恒顺”轮工作。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

是原告下属的内部职能部门，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原告承担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北仑公司提供了船员。2003年，

根据北仑公司提出的申请，大连海事法院作出海事强制令责

令原告提供的船员于2003年1月7日离船。截至2003年1月7日止

，北仑公司拖欠原告租金1,293,072.55元。2003年1月2日和1月3

日，北仑公司确认拖欠原告租金并承诺立即一次性付清。经

催促，北仑公司仍未支付。被告恒富航运有限公司是“恒富

”轮的船舶所有人,故应对北仑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

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租金1,293,072.55元及利息（从合

同约定支付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判令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 原告

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

司与北仑公司于2000年9月1日签订的合同；2、北仑公司发给



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管理中心的传真(复印件)2份；3

、“恒富”轮注册证明书(复印件)；4、原告出具的一份说明

文件。 被告北仑公司辩称：北仑公司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

。与北仑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广州远洋船员公司”。按

照2003年3月7日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管理中心办公室

发给北仑公司的传真，北仑公司拖欠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

船员管理中心租金1,164,861.68元。 被告北仑公司在举证期限

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管理中心

办公室发给北仑公司的传真(复印件)；2、2000年1月4日广州

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与北仑公司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被

告恒富航运有限公司辩称：2001年1月1日，恒富航运有限公

司委托北仑公司经营“恒富”轮，并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

。 被告恒富航运有限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

2000年1月1日恒富航运有限公司与北仑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

协议(复印件)。 [查明事实] 经审理查明： 2000年9月1日，郭

淳以“广州远洋船员公司”(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印文是“广州

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代表的名义与北仑公司签订合同。

约定：“广州远洋船员公司”向北仑公司提供船员49名，工

作地点为“恒富”轮、“恒顺”轮；年租金为3,600,000元；

合同生效期限为2000年9月1日，终止期限为2001年9月1日；在

期限届满前2个月，双方应以适当的形式协商续约事宜，经双

方书面同意并确认，合同的有效期可以延长到约定的日期。

2003年1月2日，北仑公司在发给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

管理中心的传真中称：“贵司2002年12月31日传真收悉，我

司经研究决定不再聘用贵司船员，将在大连进行船员换班；

我司欠贵司租金1,282,499.22元，决定分两期支付。”同年1



月3日，北仑公司在发给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管理中心

的传真中称：“关于‘恒富’轮船员交接事宜，因时间紧张

，我司意见先办理船员交接，待账结清后，我司立即一次性

付清所欠租金。” 同年3月7日，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

管理中心办公室在发给北仑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先富的传真中

称：“经我司财务核算，贵司尚欠我司租金1,164,861.68元。

” 另查明：恒富航运有限公司是“恒富”轮的船舶所有人

。2000年1月1日，恒富航运有限公司与北仑公司签订合同，

约定恒富航运有限公司委托北仑公司经营“恒富”轮。 广州

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是原告的职能部门，于2002年2月9日

改名为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管理中心。 2003年5月21日

，原告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限制被告宁波市北仑

海运公司以转让或者抵押等方式处分其所属的“华茂”轮。

法院于5月23日以(2003)广海法初字第79-9号民事裁定，准予

原告的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执行费为4,000元。 [

法院观点] 法院认为：本案是海员劳务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

的焦点是：一、关于原告与北仑公司是否存在海员劳务合同

关系；二、关于欠款的数额。 关于原告与北仑公司是否存在

海员劳务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与北仑公司存在合同关系，

为证明该主张，原告提交了2000年9月1日广州远洋运输公司

船员公司与北仑公司签订的合同书。该合同书是由郭淳代表

“广州远洋船员公司”与北仑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上加盖的

印章印文是“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

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广州远洋运输公司

船员公司作为原告的内部职能部门，没有领取营业执照，不



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不是合格的民事主体，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

约的能力。“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对外应当以原告

的名义签订合同。北仑公司主张其与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

公司之间成立合同关系，但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员公司不是

合格的民事主体，因此，北仑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但北仑公司在发给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船舶船员管理中心的传

真中称，不再聘用该公司的船员，并承认欠款金额

为1,282,499.22元。该传真表明北仑公司承认上述合同已经由

原告履行。据上，认定北仑公司与原告之间事实上存在海员

劳务合同关系。 关于欠款的数额。2003年1月2日北仑公司承

认拖欠原告租金1,282,499.22元的行为，对北仑公司具有约束

力。但此后原告向北仑公司表示北仑公司拖欠原告租

金1,164,861.68元，小于北仑公司承认的欠款金额。因此，应

认定北仑公司拖欠原告租金1,164,861.68元。原告起诉时主张

北仑公司拖欠其租金1,293,072.55元，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

明其主张的欠款数额，不予认定。 据上，原告与北仑公司海

员劳务合同关系成立。原告有权要求北仑公司支付欠款及利

息。北仑公司应偿付原告租金1,164,861.68元。原告的诉讼请

求中，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租

金发生的时间以及该笔租金何时应该支付，其关于利息的计

算方法及数额，不予支持。利息的计算应从被告承认欠款之

日即2003年1月2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根据合

同约定，本案合同至2001年9月1日已经终止。原告未能证明

其与北仑公司书面约定延期。原告要求北仑公司继续履行合

同，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本案



合同，原告向北仑公司提供船员49名到“恒富”轮、“恒顺

”轮工作。但原告未能证明在“恒富”轮工作的原告船员的

租金数额。恒富航运有限公司仅是“恒富”轮的船舶所有人

， 原告要求恒富航运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全部船员的

租金，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与恒富航运有限公司没有合同关

系，其要求恒富航运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没有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法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仑公司偿

付原告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租金1,164,861.68元及利息（从2003

年1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广州远洋运输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